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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行政服务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
    

青岛西海岸新区行政服务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
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事项 

现场踏勘等特殊环节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新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事项现场踏勘等特殊

环节工作，根据《关于印发青岛西海岸新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和

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青西新管办发〔2021〕21 号）

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启用现场踏勘流转单 

即日起，对于新申请的项目，踏勘实施单位在规定时限内完

成现场踏勘（包括踏勘及可能涉及的听证、招标、拍卖、检验、

检测、检疫、鉴定、专家评审等工作）后，应当将现场踏勘表和

现场踏勘结论流转单同时录入信息平台系统（“审批-监管-执法

一体化”平台或业务办理专网平台）。 

二、严格落实信息平台系统反馈机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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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踏勘实施单位应当及时登录信息平台系统查收系统推送

的踏勘任务，并在 1 个工作日内与申请人联系，明确踏勘任务，

安排踏勘时间，做好对接和现场踏勘组织工作。踏勘结束后，踏

勘实施单位应当及时登录信息平台系统，提交现场踏勘表和现场

踏勘结论流转单。在踏勘结论流转单中，应将相关信息填写完整。

可能涉及的听证、招标、拍卖、检验、检测、检疫、鉴定、专家

评审等工作材料，也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同步上传。现场踏勘合格

的，由踏勘实施单位出具“合格、建议许可”的踏勘结论，审批

部门据此作出准予许可决定。如需整改的，应确定合理整改时限，

并将现场踏勘表和现场踏勘结论流转单同时提交信息平台系统。

该事项审批时间将被挂起，直至再次勘验并出具结论。经现场踏

勘，存在实质性问题无法整改的，或整改时限届满，因申请人自

身原因未能完成整改的，由踏勘实施单位出具“不合格、建议不

予许可”踏勘结论，审批部门据此作出不予许可决定。 

三、推行现场踏勘情况通报机制 

对现场踏勘、系统反馈、行政审批等诸环节情况，定期在金

宏网进行通报，相关情况计入区政务服务考核指标。各单位要遵

循事项所规定的流程，及时严格操作。审批部门应当按规定做好

现场踏勘任务的推送、许可工作。未及时推送现场踏勘任务或未

按时做出许可决定的，审批部门承担由此所产生的法律责任（包

括处理投诉、信访、信息公开、诉讼等）。踏勘实施单位应当做

好现场踏勘组织实施和信息平台系统反馈工作。未按规定登录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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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、逾期未组织踏勘、未按要求同时上传现场踏勘表和现场踏勘

结论流转单、未按要求填写表单信息的，踏勘实施单位承担由此

所产生的法律责任（包括处理投诉、信访、信息公开、诉讼等）。 
 

附件：1.现场踏勘结论流转单 

2.相对集中行政许可事项现场踏勘等特殊环节办理

时限清单   

 

区行政服务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

2021 年 9 月 14 日 

 

（联系人：邢振；联系电话：8516768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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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 

现场踏勘结论流转单 

 

事项名称  

申请单位（申

请人） 
 

踏勘日期  

踏勘地址  

现场踏勘结论 

合格，建议许可。 

不合格，建议不予许可。

不合格，经与申请人确认，于个工

作日内整改并踏勘完毕。

 

 

 

 


